附件1:
兰州文理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
申报表
	姓  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报告事宜
	

	办理时间
	
	办理地点
	

	邀请（答谢）对象
	
	宴席桌数
	

	承诺
事项
	1.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不违反规定大操大办。
2.不邀请管理服务对象及与本职工作业务相关联单位的人员。
3.不借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财。
4.不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中侵犯国家、集体和群众利益。
5.不超报告宴席桌数，不分批次、多地点分散举办。
6.如违反以上承诺，自愿接受组织调查和处理。
     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特殊情况说明
	

	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党组织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党组织印章：
       年   月  日
	校纪委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纪委印章：
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所在二级学院、单位（部门）党组织、校纪委各执一份

附件2：
兰州文理学院党员领导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
事后报告表
	姓  名
	
	单位及职务
	

	报告事宜
	 

	办理时间
	
	办理地点
	

	邀请（答谢）对象
	
	宴席桌数及规格
（含烟酒水）
	桌

	
	
	
	元／桌

	办理情况
说明
	

	所在单位（部门）
党组织

审核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党组织印章：
  年  月  日
	校纪委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
纪委印章：
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请事后10日内及时填写此表，向所在二级学院、单位（部门）党组织和校纪委报告。

